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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8年 2月 26日的情況 ) 

 
 
 建議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的

時間  
 

1. 財務匯報局的最新工作進展  
 

財務匯報局 (下稱 "財匯局 ")在 2007年 7月 5日的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報 其 工 作 進

展。其時，委員要求財匯局在 2008年 3月前向事

務委員會簡報該局在執行其法定職能，調查香港

上市實體的審計不當行為和會計違規事宜方面

所取得的進展。工作匯報的內容亦應包括相關資

料，例如對財政及人力資源需求的檢討，以及有

關處理投訴和披露資料的程序及指引。  
 
財匯局建議在 2008年 4月向事務委員會匯報該局

的最新工作進展。  
 

 

 

2008年 4月  

2. 加強僱員對強制性公積金投資的管控  
 

政府當局建議就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提出

加強僱員對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金 ")基金的

投資管控的建議徵詢議員意見。該建議容許僱員

每一公曆年至少一次把從僱員強制性供款所得

的累算權益由僱主所選擇的強積金計劃轉移至

其自行選擇的計劃。  
 
政府當局打算在 2008-2009年度會期向立法會提

交有關法例修訂。  
 

 

 

2008年 4月  

3. 引入查閱本地公司新的法團成立表格的收費  
 

《 2004年公司 (修訂 )條例》 (下稱 "修訂條例 ")附
表 2第 7 條就本地公司新的法團成立表格作出規

定。為配合修訂條例的實施，政府當局在完成提

升公司註冊處資訊系統後，將會推出新的法團成

立表格，以供本地公司使用。因應新表格的推

出，政府當局建議在《公司條例》附表 8訂明查

閱有關表格的費用。  
 

 

 

2008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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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的

時間  
 

政府當局建議向議員簡介相關的《公司條例 (修
訂附表 8)令》。預計該命令將於 2008年第二季提

交立法會審議。  
 
4. 金融管理專員的委任及任期  

 
有鑒於報章對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管治委

員會與財政司司長就現任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

(下稱 "金管局總裁 ")任期的通信所作的報道，劉

慧卿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討論此課題，包括金融

管理專員的委任應否受固定任期及退休年齡所

規限 (劉慧卿議員 2007年 10月 31日的函件已隨立

法會CB(1)172/07-08(01)號文件發出 )。  
 
委員在 2007年 11月 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考慮

劉慧卿議員的要求，並以過半數票決定安排在事

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此課題。在 2007年 12月 3日
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察悉，財政司司長辦公

室表示，財政司司長正忙於擬備 2008-2009年度

財政預算案，由於時間緊迫，故此將不能出席

2008年年初的事務委員會會議。秘書處會繼續就

財政司司長何時可與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一事

與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洽商。  
 

 
 

有待確定  

5. 引入新的"旅遊保險代理人"類別  
 

在 2005年 7月 4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

向委員簡介有關為旅行代理商引入新的 "旅遊保

險代理人 "類別的建議。事務委員會請政府當局

考慮如何處理保險中介人提出的深切關注。  
 
在 2005年 12月 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察

悉，保險業界已接納有關建議。委員要求政府當

局在該制度推行約一年後，就已通過資格考試並

進行登記的旅行代理商的數目及百分率，以及登

記制度的成效及對保險中介人的專業水平的影

響提交報告。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5月順利引入新的 "旅遊保險代理

人 "類別。截至 2007年 8月，已有約 2 450名旅行

社職員通過必需的考試。政府當局目前正與業界

商討提供一次過豁免中五學歷要求的安排，使具

經驗的旅行社職員符合登記要求。政府當局會在

2008年 2月／ 3月就此課題提交進度報告。  

 

 
尚待政府當局提

交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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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的

時間  
 

6. 香港金融管理局工作簡報  
 
金管局總裁定期就金管局的工作向事務委員會

作出簡報。簡報會通常在每年 2月、5月及 11月舉

行。下次簡報會將於 2008年 5月舉行。  
 

 

 
2008年 5月  

7. 銀行關閉分行及收費對公眾的影響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6年 7月 3日會議上討論銀行

關閉分行對公眾的影響。事務委員會在 2007年
4月 2日會議上跟進有關此議題的討論，以及委員

就銀行收費對公眾的影響所提出的關注。按照委

員在 2007年 4月 2日會議上所提出的要求，香港銀

行公會提供了一份進度報告 (於 2007年 9月 12日
發出的立法會CB(1)2344/06-07號文件 )，說明該

會經考慮委員的建議／意見後，就有利提供基本

銀行服務的可行措施所進行的研究。  
 
有鑒於銀行業剛實施了多項新措施，讓市民可以

更方便地使用銀行服務，事務委員會同意可在適

當時候再次討論此議題。按照事務委員會主席的

指示，秘書處已去信要求銀行公會就此議題提供

進度報告，以便事務委員會考慮如何作出跟進。

銀行公會其後表示，多項新措施已於 2007年 4月
實施，故建議在檢討各項措施的成效後於 2008
年 5月向事務委員會提供進度報告。  

 

 

 
2008年 5月  

8. 重寫《公司條例》  
 

政府當局建議向事務委員會簡報重寫《公司條

例》的工作的最新進展。  
 
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0年第三季提交因應重寫工

作而提出的立法建議。  
 

 

 

2008年 5月 

9. 財政司司長簡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  
 

由 1999年年中開始，事務委員會定期邀請財政司

司長就宏觀經濟的事宜，向事務委員會及立法會

所有其他議員作出簡報。簡報會通常在每年 6月
及 12月舉行。下次簡報會將於 2008年 6月舉行。  
 

 
 
2008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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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的

時間  
 

10. 檢討《受託人條例》  
 
政府當局建議向事務委員會簡報為促進金融服

務市場的發展而對《受託人條例》進行的檢討工

作的最新進展情況。  
 

 
 
2008年 7月 

11. 在香港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的可行性顧問

研究  
 

政府當局於 2002年年底委託顧問進行有關在香

港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 (下稱 "保障基金 ")的
可行性研究，並於 2003年 12月至 2004年 3月期間

進行公眾諮詢工作，就應否及如何在本港設立保

障基金的事宜徵詢意見。  
 
在 2004年 3月 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聽取

當局簡介顧問研究的主要結果及建議的保障基

金方案。政府當局答應在適當時候向事務委員會

匯報未來路向。  
 
政府當局在 2007年 3月接納顧問研究的最後報

告。報告的結論是，雖然在香港設立某種形式的

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或許可行，但其成效主要取

決於基金的涵蓋範圍和性質，以及業界和公眾是

否給予支持。  
 
為推展此事，政府當局已就設立一項須符合訂明

條件並類似事後徵費的保障基金計劃的非法定

應急計劃與業界展開討論。有關細節一經落實，

政府當局即會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  
 

 

 

 
2008年7月或之前

12. 香港長期業務保險公司資產監管架構顧問研究  
 
2003年 10月，政府當局委託了顧問公司研究長期

保險業務資產監管架構的成效，以及評估是否有

需要進一步強化這個架構，以保障香港的保單持

有人。  
 
顧問公司已提交多份報告，範圍包括整體研究架

構、現行資產監管架構的檢討、長期資產估值架

構與保障機制的方案及公眾諮詢策略等。  
 
 

 

 
2008年7月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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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的

時間  
 

在展開公眾諮詢前，政府當局已研究過監管趨

勢，例如獲普遍採用的風險資本制度，以及國際

保險監督聯會訂下的目標，以期在 2010年前引入

償付能力標準 II(Solvency II)作為全球性的風險

資本標準。由於現行的資產監管制度可能會因這

些發展而出現重大改革，加上保險業監督已為加

強其監察效能而制定了臨時措施，政府當局已與

顧問公司達成協議，在 2007年 6月 29日終止該項

研究。  
 
政府當局會留意事態發展，以及國際間就頒布償

付能力標準 II作為全球性的風險資本標準一事進

行的討論，以評估在本港實施該套標準的可行

性。  
 
13.  香港金融管理局就維持銀行體系穩定工作作前

瞻性研究  
 
金管局在 2007年 12月 6日宣布委任簡達恒先生為

顧問，負責就金管局維持銀行體系穩定的工作作

出 前 瞻 性 研 究 ( 金 管 局 的 新 聞 稿 已 隨 立 法 會

CB(1)412/07-08號文件發出 )。簡達恒先生於 2008
年 1月 7日致函事務委員會，就研究的主題徵詢事

務委員會的意見 (有關函件已隨立法會CB(1)563/ 
07-08號文件送交委員 )。事務委員會主席在徵詢

事務委員會委員的意見後，向簡達恒先生作出回

覆，建議簡達恒先生應向事務委員會簡介與該項

研究有關的事宜。簡達恒先生表示，待他落實其

建議後，便會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金管局將

於適當時候聯絡事務委員會，磋商簡介會的安排

(主席致簡達恒先生的函件及金管局代表簡達恒

先生作出的回覆已隨立法會CB(1)665/07-08號文

件送交委員 )。  
 

 

 

 
有待確定 

 

14. 簡易程序破產案件外判計劃  
 

《 2004年破產 (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賦權破產管

理署署長外判由債務人提出呈請的簡易程序破

產 案 件 予 私 營 清 盤 ／ 破 產 工 作 從 業 員 辦 理 。

《 2004年破產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要求政府

當局在外判計劃實施後作出檢討。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於 2005年 7月 6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恢復

條例草案二讀辯論致辭時承諾，政府當局會在外

 

 

將於 2008-2009
年度會期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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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的

時間  
 

判計劃實施 24個月後作出檢討，並向立法會匯報

檢討結果。有關附屬法例於 2007年 6月獲得通

過。生效日期公告於 2007年 10月 17日提交立法會

會議省覽，使《 2005年破產 (修訂 )條例》可於 2007
年 12月 10日生效。  
 

事務委員會邀請政府當局在適當時候匯報外判

計 劃 的 檢 討 結 果 。 政 府 當 局 表 示 ， 可 望 於

2008-2009年度立法會期準備就緒，向事務委員

會作出匯報。  
 

 

15. 《 2006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擬稿的簡介  
 

《 2006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設立無紙化

證券市場，使證券可以電子方式發行及轉讓。  
 
據政府當局表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和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正就實施無紙化證

券市場一事考慮最佳的未來路向。政府當局表

示，未必能在本會期內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將於 2008-2009
年度會期跟進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2月 26日  


